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

報告人：臺中市政府政風處
第四科科長吳吉平
E-mail：chiping@taichung.gov.tw
Tel：04-22289111轉1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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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倫理規範為何又單獨針對
請託關說另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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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8.25

集體收賄千萬關稅總局副座收押

10.27

關稅總局收賄六堵分局幾全淪陷
集體涉貪 5驗貨員羈押!

透過立委李○○的助理張○○
當白手套，以飲宴，送錢，甚
至性招待等方式行賄海關，換
取違禁品放行及關稅高價低報
等利益，時間長達3年以上，
行賄金額超過上千萬，涉案業
者全被認定為貪污共犯，海關
集體貪污案經過3個月的偵查，
共起訴5名公務員和18名業者。

○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一本初衷

 抗拒誘惑

 珍惜修行

 如何以法規來規範公務員之行為（含私領域
）？以防範將來貪瀆事件之發生

 你以為不貪不取就沒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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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想過下面的問題嗎？

 民眾送的水果可以收嗎？價值多少金額以下可收？

 長官家娶媳婦要包多少？包太多會不會出問題？

 可以和廠商吃頓便飯嗎？那喝咖啡？那打球？

 可否參加公會旅遊活動接受食宿招待？

 歲末聯歡可否收受廠商致贈之摸彩品？

 下班後可以去特種行業場所嗎？

 要不要讓政風知道？為何要登錄？登錄後之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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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認識－陽光法案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82.7.2公布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89.7.12公布

 政治獻金法—93.3.31公布

 遊說法—96.8.8公布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97.8.1生效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101.9.7施行

 政府採購法、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法



1.公務員職業道德規範之一
2.將廉政倫理事件的規定具體化、條文化
3.表彰行為公開透明，即時說明澄清
4.廉政倫理事件常為貪瀆案件之前置
5.報備登錄後可否免責
6.無特定罰則
7.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基本認識－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2016/7/29 臺中市政府政風處 10



2016/7/29 臺中市政府政風處 11

倫理（道德）標準
責任衝突：公與私

利益衝突：個人與公益（採購、人事）

義務衝突：抉擇

價值衝突：各種價值

如何排列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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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道德-法律
 隨著社會趨勢變化或地區不同而有不同之
準則-三妻四妾、繼承、回教國家、墮胎、
婚前性行為

 法律：最低程度的道德標準

 刑法271、320、239
 公器私用--信封、電話、公務車
 航警局行政科長將公務車私用長達3年之久；北市府法

規會主委涉濫用公務車，每周一接送他赴東吳大學兼課，
還曾順道搭載女性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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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倫理

 服從義務-陳述意見、上級長官、主管長官。

 保密義務

 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公司股本總額百
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兼職禁止、關說請託禁止。

 旋轉門條款--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
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
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違反本條者，處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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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倫理
 第14條之1旋轉門條款重點-離職日、營利事業

 「離職」包括退休、辭職、資遣、免職、停職、
休職，但不包括「調職」--銓敘部。

 只要轉調的公職，已經沒有對原職管轄的事業機

關具有權責，不再發生觸犯旋轉門條款的問題。

2000.10.6 財政部長

2002.1.31 卸任

2002.2.1 駐WTO代表

2005.3 卸任；退休

2005.6.29 復華金控董事長

離職3年5月

離職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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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倫理
公務員應注意的公務倫理問題

First class
利益衝突迴避
資訊透明公開
維護社會正義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利益衝突迴避法、
政府採購法、公務員服務法、行政程序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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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背景

 順應世界潮流: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亞太經濟合作
組織（APEC）均重視公務員行為規範

先進國家對於公共服務者亦訂具體規範

 樹立廉能政治新典範:
引導公務員以公共利益為依歸

重建國民對政府的信任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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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目的
 核心價值:
利益衝突迴避、廉潔自持、公正無私、依法行政

 立法精神:
引導公務員執行職務過程，服膺本規範核心價值，
達提升政府清廉形象之目的

 美國、新加坡立法例

美國原則上禁止公務員收受市價逾美金20元之餽贈；
新加坡規定，外界禮物，一律回絕，除退休外不得
接受禮物。對長官退休給予的禮物，金額不得超過
新幣100元（約新臺幣2,200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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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行為

 受贈財物2.4.5.6
 飲宴應酬2.7.9.10
 請託關說2.10.16
 鐘點費、稿費14
 涉足不妥當場所、不當接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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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職務有

利害關係

餽贈

財物

請託

關說

飲宴

應酬

出席演講
活動

不當接觸
不當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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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對象

 規範對象（第2點第1款）-公務員，指適用
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

常見問題

約聘人員是否在本規範之列？
「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ˇ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ˇ
機關機要人員ˇ

純勞工×

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之教師ˇ釋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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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對象

 機關可基於管理需要，依據第19點，納入更
多適用對象

例如將機關派遣人員依據該點，由機關自
行納為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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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
單位與本機關或其所屬機關
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業務往來、指
揮監督或費用
補（獎）助等
關係

正在尋求、進行
或已訂立承攬、
買賣或其他契約
關係

其他因本機關業務
之決定、執行或不
執行，將遭受有利
或不利之影響

重要用詞1-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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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
過新臺幣3,000元者。但同一年
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
臺幣10,000元為限。

重要用詞2-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重要用詞3-公務禮儀

指基於公務需要，在國內（外）
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務及
溝通協調時，依禮貌、慣例或
習俗所為之活動。。

*
與其職務有
利害關係者
之飲宴應酬

*應簽報
長官核准
並知會政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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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重點-請託關說

 有關係真好wi-紅燈右轉、採購規格底價、納骨塔
位、火化日期時辰、違建、小孩入學編班、清運
廢棄物、拖吊….. 

 關心 VS 關說—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 8
 意涵：（第2點第5款）

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業務具體事項
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
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處理程序：（第10點）

應於3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請託關說

關說 V.S   關心???



教
唆
縱
放
人
犯

圖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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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時，應於三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
政風機構#11

請
託
關
說
篇

定義：所稱關說、請託，指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
項之決定或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或執行致有不當影
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 施行細則#4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定義：所稱請託關
說，指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規範對
象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反法令、營業規章
或契約之虞者。

違法或不當 違反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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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
係者餽贈財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係偶發而無
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受贈之：
（一）屬公務禮儀。
（二）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三）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或對
本機關（構）內多數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新臺
幣一千元以下。
（四）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
動、退休、辭職、離職及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之
傷病、死亡受贈之財物，其市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
俗標準。#4

受
贈
財
物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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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贈
財
物
篇

辦理歲末聯歡廠商致贈摸彩品予
機關供摸彩使用可以?

長官家婚喪喜慶要包多少?
廠商致贈奠儀收多少妥當?

廠商送茶葉給辦公室試喝可以?
#4(三) $1000    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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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贈財物如何處理

 處長送550元蛋糕給我

 部屬合資送1500蛋糕給局長（各別計算）

 議員家娶媳公務員包3600元（非公務員收受）

 廠商送茶葉給辦公室使用：3款1000、4款（就
職、陞遷…）3000

 一年嫁四個女兒如何處理？

 處理案例—全聯禮券、贈錶、養生茶葉、芒果、
巧克力….

 以上yes or no
※有無職務利害關係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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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受贈財物
 員警可否接受民間團體（如警友會）招待旅遊

1.民間團體成員若部分係業者，這些業者的營運
業務與警察局執行職務有業務往來之關係，即
為「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2.警友會若招待員警出國旅遊，免費提供往返機
票，已逾本規範第2點第3款規定「正常社交禮
俗標準」（新臺幣3千元），也不符「警察人員
服務守則」第9點有關「警察人員不得要求、期
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
招待或其他利益。」規定，故員警不應接受招
待出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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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受贈財物
 衛生局員工參加醫事相關行業公會舉辦之旅遊活
動，以增進與業界之聯繫

1.具有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
係。

2.性質－受贈財物事件：500元；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3.是否符合公務禮儀：指基於公務需要，在國內（
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務及溝通協調時，
依禮貌、慣例或習俗所為之活動（金額未規定）

4.民眾觀感：行程內容是否奢華，確有公務內容否



常見問題-受贈財物

 職務上利害關係消滅後受贈

 驗收完成後廠商之邀宴或饋贈

 學生畢業前夕感謝師長之邀宴或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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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受贈財物
 受贈財務價值之認定？

請公務員本人提出具體說明

可採探詢市場行情、查詢網路價格等方式為之

 廠商致贈機關同仁月曆、辦公日誌，可否收受？

物品性質

屬於企業公開宣傳及形象行銷性質

價值輕微

應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致贈對象不限於公務員

宜考量贈送目的、物品價值、數量及外界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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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退還如何處理

 第五點

各機關（構）之政風機構應視受贈財物之性
質及價值，提出付費收受、歸公、轉贈慈善
機構或其他適當建議，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
執行。

飯都吃完了如何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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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退還如何處理

 「無法退環之贈受財物拍（變）賣繳庫作業
規範」

 拍賣程序

1.訂價：會總務、會計訂底價，鑑價紀錄

2.受贈者優先承購權

3.公告

4.無瑕疵擔保責任

5.易腐敗之物奉首長核可後逕行變賣



推定公務員受贈

 以公務員配偶、直系血親、同財共居家屬之
名義收受者。

 藉由第三人收受後轉交公務員本人或前款之
人者。

 可舉反證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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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
酬。但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在此限：
（一）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二）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

加。
（三）屬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
（四）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
動、退休、辭職、離職等所舉辦之活動，而未超過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公務員受邀之飲宴應酬，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
而與其身分、職務顯不相宜者，仍應避免。
。#7

飲
宴
應
酬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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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新建工程工地開工儀式
酒會可以去嗎?

參加餐敘發現人地不宜如何處理？

*提早離開,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單位。

飲
宴
應
酬
篇

用餐巧遇廠商在同一餐廳，結
帳時，廠商已私下埋單怎麼辦?
＊應退還餐費，簽報長官並知會
政風。

*應簽
報長官
核准並
知會政
風

大甲媽晚會活動廠商邀約
可以去嗎?

*
與其職務有
利害關係者
之飲宴應酬

廠商邀約尾牙,可以去嗎?
可以摸彩嗎?



2016/7/29 臺中市政府政風處 39

常見問題-飲宴應酬

 機關之間拜會參訪，過程包括餐敘，如何處理？

皆係公開性質

多數人共見共聞

無利益衝突之虞

非本規範之對象

與第9點視察、調查、出差…有所不同？

局長飲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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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登錄表

 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其他廉政倫理事
件登錄表

 科長老婆生育同事送禮3500。 4-4
處長送？（○）科員送？（×）

 科長老婆生育擺桌請客一桌35000。7-1-4
處長可來？（×）科員可來？（○）

※一桌1萬與一桌3.5萬的差別？

有無職務利害關係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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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演講等活動

 活動類型（第13點）

私部門舉辦

演講、座談、研習及評審（選）等活動

 支領費用標準（鐘點5000稿2000）
鐘點費：每小時不得超過5,000元
稿費：參加前項活動另支稿費，每千字不得
超過2,000元

單純投稿獲選得高額獎金？

 處理程序--簽報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構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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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演講等活動

 廠商舉辦研討會邀請公務員參加，支付機票及住
宿，可否接受？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對此並無明文規定

如因公務需要，得循程序簽准同意出席，並依
規定申請交通、住宿、膳雜、生活等費用

不宜接受廠商支付，以維民眾對其公正執行職
務之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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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出席演講等活動

 公務員至私部門參加演講活動，費用比照行政機
關支給標準，仍要簽報？

第13點規範目的—不得兼職

避免參加上開活動變相提供賄賂等

藉留存紀錄避免公務員遭致外界質疑

不以有無領取費用、金額是否超過標準為前提

若屬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籌辦，應先簽報長
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構登錄後，始得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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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點立法理由及修正要點
99.7.30修正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主要規範三種行為型態：受贈
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對於公務員涉足不妥
當場所或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互動並無規定

 增訂「公務員除因公務需要經報請長官同意，或有
其他正當理由者外，不得涉足不妥當之場所。」
（第八點第一項）

 增訂「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
為不當接觸。」（第八點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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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妥當場所？－不確定概念

 警政署85年1月22日85警署督字第 4846 號函列舉：

 舞廳、酒家、酒吧、特種咖啡廳茶室、僱有女服務
生陪侍之聯誼中心、俱樂部、夜總會、KTV等營業
場所；有色情營業之按摩院、油壓中心、三溫暖、
浴室泰國浴、理髮廳、理容院、休閒坊、護膚中心
等場所；色情表演場所；妓女戶及暗娼賣淫場所；
職業賭博場所、電動玩具賭博場所

 「不妥當場所」依個案情節認定

 以有無實際不妥行為為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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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接觸？瓜田李下

※依社會通念、個案認定。
 教育局人員與補教業者。
 採購人員與廠商。
 司法官與訴訟當事人或司法黃牛。
 檢察官與訴訟當事人或律師。
 公立醫院醫師與藥商、醫療器材廠商。
 警察與黑道。
 各類監理稽核機關如金融管理、通訊傳播、衛生食品、

道路監理、建管、消防之公務員與監理對象如金融業
者、會計師、電信業者、食品廠商、建商等。

 關、稅務人員與報關行。…… 



機關首長要不要簽報
 15-本規範所定應知會政風機構並簽報長官之
規定，於機關首長應逕行通知政風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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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重點-其他

 兼職禁止（第13點）

 首長應踐行之程序（第15點）--逕行通知
政風機構

 妥善財物管理與落實平時考核（第16點）

 未設政風機構之處理方式（第18點）

 獎懲規定（第19點）

 授權各機關訂定更嚴格標準（第20點）

 本院以外各機關之準用條款（第2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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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件數之迷思
 受贈、飲宴、請託三冠王內政部喊冤

 法務部公布98年8月到99年3月各中央機關過去半年的
廉政倫理事件登錄統計，內政部在受贈財物、飲宴應
酬、請託關說等項目都高居第一名，遙遙領先其他部
會。內政部昨天解釋，因內政部業務與民眾生活息息
相關，多有民眾致贈、請託，內政部徹底落實廉政規
範，交由政風單位登錄後並且退還。

 內政部政次簡太郎表示，這是因為內政部嚴格落實政
府相關規範，登錄事件的數量才會這麼多，「應該說
我們是拒絕受贈的第一名才對」。

〔記者曾韋禎／台北報導/2010-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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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懲規定

 十九、公務員違反本規範經查證屬實者，依
相關規定懲處；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
法機關辦理。

 廉潔楷模表揚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

簡報單位：政風處第四科



與廉政倫理規範之差異
增加適用對象
僅限違法之虞
登錄抽查制度
網路系統作業
明確懲處課責
按季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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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行政院為貫徹建立廉能政府，將請託關說
制度化、透明化及登錄標準化，使各機關
首長及相關同仁在處理業務時，有清楚分
際。

現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對請託關說之處
理程序僅有簽報及登錄建檔，未明訂查察
機制，且對違失者之懲處僅作原則性之規
定。



訂定目的

請託關說制度化透明化

處理業務有分際

本要點訂定目的

登錄查察標準化

強化透明及課責



規範對象

＃即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包含政務
人員、機要人員＃



請託關說定義

＃利衝法施細4 廉政倫理規範2-5 指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項
之決定或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之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
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特定個案—個人



不適用之行為

兼顧興利及行政效率。

基於法律優越原則，各該法令已訂有相關規定者，從其規定辦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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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法 源 定 義 提出主體 實施對象 程 序
遊說 遊 說 法

第2條
第1項

遊說者意圖影響被遊說者或其所
屬機關對於法令、政策或議案之
形成、制定、通過、變更或廢止
，而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直接向
被遊說者或其指定之人表達意見
之行為

遊說者 被遊說者（
民代、地方
政府正副首
長、政務人
員…）

向被遊說人所
屬機關申請登
記，經許可始
得遊說。

關說 利 衝 法
施 行 細
則第4條

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項之
決定或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
或執行致有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
務之虞者

財 申 法 所
定 人 員 之
關係人

公務員 無規定

陳情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68條

人民對於行政興革建議、行政法
令查詢、行政違失舉發或行政上
權益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

人民 主管機關 以書面或言詞
為之

請願 請 願 法
第2條

人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其
權益之維護，得向職權所屬之民
意機關或主管行政機關請願。

人民 職權所屬之
民意機關或
主管行政機
關

應備具請願書

陳述
意見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39 條 、
第102條

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
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
述意見。

行 政 機 關
以 書 面 通
知 相 關 之
人 ； 行 政
處 分 之 相
對人

行政機關 人民自行提出
或由行政機關
通知其提出

遊說與關說、陳情、請願、陳述意見之比較表



被請託關說者應於三日內

向所屬機關政風機構登錄

未設置政風機構，向兼辦

政風業務人員或首長指定

之人員登錄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

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受請託關說者，應向指定

其代表行使職務之機關政

風機構登錄

遇有請託關說事件

未設置政風機構或兼辦政風業務人員，

首長應指定專責登錄人員。

首長延不指定，由上級機關指定。

有關「指定」之用語，係參照公司法第

27條第1項訂定。

受理登錄單位

＃不限公法人；如肉品市場、捷運公司＃



建檔查考

各機關應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資料逐筆建檔，每
月循級陳報至所隸屬之中央二級機關政風機構彙
整轉廉政署查考。

行政院政風機構應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資料逐筆
建檔，每月彙整轉廉政署查考。



查核機制



相關人員
予以獎勵

請託關說登錄資料

廉政署或中

央二級以上
機關政風機
構篩選分析

查獲貪瀆
不法案件



懲處規定

未登錄者 隱匿不報者 政務人員



資料公開及保存

各機關應按季將請託關說事件之相關資料
公開於資訊網路， 以建立公開透明機制：

登錄統計類型
數量

違反本要點受懲戒確定人員姓名+事由

登錄資料應保存10年。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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